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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嘉源(2018)-02-028 

敬启者： 

根据麦格米特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了嘉源(2018)-02-018号《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麦格米特于2018年5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180561号《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麦格

米特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本所对《反馈意见》所

涉法律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

简称及作出的确认、承诺、声明及保留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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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意见》问题1 

申请文件显示，1）本次交易三家标的资产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怡和卫浴）、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驱动）和

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控制）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1098.86%、1028.51%和639.87%，总体增值率为998.69%。2）深圳麦格米特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米特或上市公司）于2017年3月上市，三家标的

资产均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3）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王建方于2010年4月将

其所持深圳驱动11.60%的股权对应的在深圳驱动股东会上的投票权委托上市

公司行使。请你公司：1）结合本次重组交易作价、麦格米特上市后业绩增长

情况等，补充披露麦格米特上市后以较高增值率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合

理性及必要性。2）核查并补充披露麦格米特IPO前未收购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

权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

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首发上市前筹划本次重组的情况。3）结

合麦格米特上市时间及本次重组进展情况，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是

否与麦格米特IPO信息披露存在重大差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相关承诺。4）结合王建方投票权委托事项，进一步核查并补充披露其

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利益安排，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5）补充披露本次交

易交易对方中，有2名交易对方采用现金支付且不承担业绩承诺安排的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结合本次重组交易作价、麦格米特上市后业绩增长情况等，补充披

露麦格米特上市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1、本次重组交易作价合理 

根据本次重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及重组相关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各交易标的估值水平如

下： 

项目 怡和卫浴 深圳驱动 深圳控制 

2018-2020 年平均承诺净利润（万元） 9,533.33 7,166.67 1,866.67 

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万元） 8,324.55 7,000.40 2,905.90 

本次交易评估值（万元） 99,800.00 79,000.00 2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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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怡和卫浴 深圳驱动 深圳控制 

承诺期平均市盈率（倍） 10.47 11.02 11.52 

本次交易市净率（倍） 11.99 11.29 7.40 

（1）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估值水平合理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在收益法估值下，标的公司的未来收益情况是主要考

量指标。本次交易各标的公司所处行业规模较大，成长空间较大，各标的公司

均已培育出各具特色的核心业务和核心客户，未来业绩有望快速增长。 

选取A股市场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资产为同行业企业的可比交易案例，与

本次交易对应的动态市盈率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判断本次交易标的定价公允性

的参考。可比交易案例的交易市盈率与本次交易市盈率对比如下： 

收购方 标的公司 
承诺期第一年净

利润（万元） 

承诺期第

一年市盈

率（倍） 

承诺期平均

净利润（万

元） 

承诺期平均

市盈率（倍） 

大洋电机 上海电驱动 9,400.00 37.34 17,450.00 20.06 

英维克 科泰电源 1,264.00 26.17 2,388.00 13.17 

麦格米特 浙江怡和 7,100.00 14.06 9,533.33 10.47 

麦格米特 深圳驱动 5,493.03 14.38 7,166.67 11.02 

麦格米特 深圳控制 1,295.35 16.60 1,866.67 11.52 

如上表所示，市场可比交易承诺期第一年动态市盈率、估值/承诺期净利润

倍数均较高，均远高于本次交易水平。因此，从市场可比交易情况来看，本次

交易作价合理。 

（2）各标的公司刚步入成长期，累积盈利较少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具有

合理性 

各标的公司前期处于业务培育期，前期累积盈利较小，导致截至报告期末

的净资产较少，评估增值率较高。各标的公司最近五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如下： 

标的公司 成立时间 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怡和卫浴 2011 年 

营业

收入

（万

元） 

23,680.54 14,714.01 7,289.14 3,360.26 1,7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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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

润（万

元） 

4,649.37 2,969.72 909.33 32.91 -488.64 

深圳驱动 2007 年 

营业

收入

（万

元） 

18,717.13 17,038.28 8,681.49 5,605.76 6,075.61 

净利

润（万

元） 

2,572.22 3,906.73 460.43 -437.31 68.83 

深圳控制 2011 年 

营业

收入

（万

元） 

3,457.86 3,363.47 3,179.93 4,264.90 3,439.54 

净利

润（万

元） 

735.57 713.01 538.06 1,065.76 692.03 

如上表所示，各标的公司在2016年前均处于业务培育期，经营规模较小，

尤其是怡和卫浴和深圳驱动，在前期存在累计亏损，因此通过经营利润累积形

成的净资产规模较小，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 

2、麦格米特上市后业绩增长情况较好 

根据麦格米特发布的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麦格米特于

2017年3月上市，上市后业绩增长情况较好，2017年营业收入较2016年增长

29.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6.73%；2018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8.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60.58%。 

项目 
2018 年一季度 2017 年 

金额（万元） 同比增长 金额（万元）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38,409.51 48.22% 149,444.94 2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33.93 60.58% 11,705.33 6.73% 

3、以较高增值率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如上所述，上市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定价合理。根据公司书面确认，

其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必要性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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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是上市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加强控制权，提升

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麦格米特自2003年成立以来，有步骤地构建了功率变换硬件技术平台、数

字化电源控制技术平台和系统控制与通讯软件技术平台三大核心技术平台，并

不断通过三大技术平台的交叉应用及技术延伸，根据市场需求陆续推出各类智

能家电领域和工业领域的产品。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研发的相关技术是公司上述技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易标的公司销售的相关产品是公司多样化产品布局的重要内容，标的公司是

上市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控制权，增加持股比例，

保证上市公司“基于核心技术平台的多产品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升上市公司

核心竞争力。 

（2）收购股权是上市公司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标的公司前期处于

培育期，目前已进入成长期，有必要进行持股形式的切换 

“平台+团队”是上市公司实施“基于核心技术平台的多产品发展战略”的

有效组织形式。对于新兴产品或初创期业务，公司通常采用“设立子公司+核心

团队参股子公司”的模式，一是有利于在新业务导入初期降低运营风险；二是

有利于提高业务团队的自主决策权，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力，有利于

新业务的立足和突破。对于成长或成熟期的优势业务，公司通常采用“事业部+

核心团队入股上市公司”的模式，一是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决策权，使得单项业

务的发展与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更为统一；二是有利于单项业务的核心团队能

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单项业务的经营；三是有利于提高业务核心团队的稳

定性；四是有利于提高母公司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优势业务的收益权比例，提高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在业务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持股形式，以充

分发挥不同持股形式的优势，因此，相关子公司业务步入成长期后通常会进行

持股形式的切换。 

上市公司一直执行该发展模式，近年来上市公司发展数字化焊机、光伏逆

变器、潜油螺杆泵智能采油系统等新兴产业均陆续采用“子公司+团队参股”的

模式。目前，在上市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子公司中，怡和卫浴、深圳驱动、深圳

控制的业务发展率先进入成长期，面临持股形式的切换，因此本次收购三家标

的公司少数股权是上市公司战略的实施，具有必要性。 

（二）核查并补充披露麦格米特IPO前未收购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权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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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原因及合理性，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

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首发上市前筹划本次重组的情况 

1、麦格米特IPO前未收购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权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公司在培养各项新产品或新业务的过程中，对于新兴

产品或初创期业务，公司通常采用“设立子公司+核心团队参股子公司”的模式

进行培养，当该业务进入成长期时，进行持股形式的切换，切换为“事业部+

核心团队入股上市公司”的模式。 

麦格米特IPO前，上述标的公司均处于业务培育期，尚未进入成长期，持股

形式切换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麦格米特在IPO前未收购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权。

2016年和2017年，上述标的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进入了稳定的成长期，因

此有必要进行持股形式的切换。 

2、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1）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 

根据麦格米特提供的资料，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如下： 

期间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的 

主要产品 

2017

年 

1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13,196.08 8.86% 智能卫浴整机 

2 WEIDMUELLER 5,861.91 3.94% 工业导轨电源 

3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742.53 3.86% 平板电视电源 

4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4,642.47 3.12% 电机驱动器 

5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347.83 2.92% 
新能源汽车电

机驱动器 

合计 33,790.81 22.70%  

2016

年 

1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10,370.05 9.02% 智能卫浴整机 

2 
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 
5,840.22 5.08% 平板电视电源 

3 WEIDMUELLER 4,318.93 3.76% 工业导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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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万元）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的 

主要产品 

4 ElectrochemSolutions,Inc 3,679.49 3.20% 医疗设备电源 

5 北京市意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3,627.76 3.16% 
新能源汽车电

机驱动器 

合计 27,836.45 24.22%  

2015

年 

1 中山格兰仕工贸有限公司 4,302.41 5.35% 
变频微波炉 

功率转换器 

2 ElectrochemSolutions,Inc 3,365.15 4.18% 医疗设备电源 

3 江苏新科电器有限公司 3,196.44 3.97% 

变频空调功率

转换器 

空调控制器 

4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2,874.94 3.57% 智能卫浴整机 

5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708.89 3.37% 平板电视电源 

合计 16,447.82 20.44%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

客户稳定，经核查上述客户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以及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关联方情况、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麦

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2）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 

根据麦格米特提供的资料，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如下： 

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占主要原材料

采购额比例 
采购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1 友尚香港有限公司 6,559.64 6.57% 
半导体（功率器

件和集成电路） 

2 
新晔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917.63 2.92% 
半导体 

（集成电路） 

3 荃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51.17 2.35% 
半导体 

（功率器件） 

4 凯普松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2,022.39 2.02% 电解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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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占主要原材料

采购额比例 
采购的主要内容 

5 深圳市中络电子有限公司 1,945.96 1.95% 线路板 

合计 15,796.79 15.81%  

2016 年 

1 友尚香港有限公司 3,700.15 5.61% 
半导体（功率器

件和集成电路） 

2 新晔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447.97 3.71% 
半导体 

（集成电路） 

3 荃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57.47 2.51% 
半导体 

（功率器件） 

4 
深圳市宜兴文达电子有限公

司 
1,590.30 2.41% 

磁性件 

（电感、变压器） 

5 深圳市中络电子有限公司 1,497.10 2.27% 线路板 

合计 10,892.99 16.51%  

2015 年 

1 友尚香港有限公司 3,750.51 7.12% 
半导体（功率器

件和集成电路） 

2 新晔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890.41 3.59% 
半导体 

（集成电路） 

3 
深圳市宜兴文达电子有限公

司 
1,574.87 2.99% 

磁性件 

（电感、变压器） 

4 常州华威电子有限公司 1,301.74 2.47% 被动件（电容） 

5 深圳嘉润茂电子有限公司 1,171.88 2.22% 
磁性件 

（电感、变压器） 

合计 9,689.41 18.39%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

供应商稳定，经核查上述供应商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以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关联方情况、任职及对外投资情况，本次重组交易对方

与麦格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3、是否存在首发上市前筹划本次重组的情况 

根据麦格米特书面确认，麦格米特IPO前，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处于业务培

育期，尚未进入成长期，持股形式切换的时机尚未成熟，交易各方未就本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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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行任何形式接触或商议筹划，未就本次重组达成任何协议、约定或利益安

排，因此不存在首发上市前筹划本次重组的情况。 

（三）结合麦格米特上市时间及本次重组进展情况，补充披露本次重组相

关信息披露是否与麦格米特IPO信息披露存在重大差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 

1、麦格米特上市时间及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根据麦格米特公开披露的信息，麦格米特于2017年3月6日上市。根据本次

重组交易各方签署的交易进程备忘录及公司书面确认，本次重组的重要时间节

点如下： 

交易

阶段 
时间 地点 

策划决策方

式 
参与机构和人员 商议和决议内容 

商议

筹划 
2018/1/8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童永胜、王

涛 
筹划股权收购事宜 

商议

筹划 
2018/1/8 深圳、无锡 会议、电话 

麦格米特王涛、张

悦；华林证券陈坚 
筹划停牌事宜 

商议

筹划 
2018/1/9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王涛、张

悦；深圳驱动股东；

深圳控制股东 

洽谈收购意向、讨论

和签署《股权收购意

向书》草稿 

商议

筹划 
2018/1/10 

深圳、台

州、美国 
电话 

麦格米特王涛、张

悦；怡和卫浴股东 

洽谈收购意向、讨论

和签署《股权收购意

向书》草稿 

商议

筹划 
2018/1/10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华林证

券、中汇会计师、嘉

源律师、东洲评估 

与拟聘请中介机构

商讨工作安排 

论证

咨询 
2018/1/16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深圳驱动

股东、深圳控制股

东、华林证券、中汇

会计师、嘉源律师、

东洲评估 

进一步洽谈股权收

购方案 

论证

咨询 
2018/1/17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怡和卫浴

股东、华林证券、中

汇会计师、嘉源律

师、东洲评估 

进一步洽谈股权收

购方案 

商议

筹划 
2018/3/8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决议延期复牌 

董事

会 
2018/4/2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交易方案 

签署

协议 
2018/4/2 深圳 会谈 

麦格米特王涛、张

悦；深圳驱动股东；
签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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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阶段 
时间 地点 

策划决策方

式 
参与机构和人员 商议和决议内容 

深圳控制股东 

签署

协议 
2018/4/2 深圳、台州 会谈、电话 

麦格米特王涛、张

悦；怡和卫浴股东 
签署协议 

2、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与麦格米特IPO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 

通过对麦格米特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及其IPO时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的比对核查，以及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承诺的核查，

并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确认，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与麦格

米特IPO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承

诺。 

（四）结合王建方投票权委托事项，进一步核查并补充披露其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利益安排，与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1、王建方投票权委托事项 

为了维持麦格米特对深圳驱动的控制权，麦格米特与王建方分别于2010年4

月、2012年6月、2015年6月和2016年9月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主要内容包

括： 

“1、王建方同意将其所持深圳驱动11.6%股权对应的在深圳驱动的下述权

利全部委托给麦格米特行使：（1）股东投票权：王建方将其所持深圳驱动11.6%

股权对应的在深圳驱动股东会上的投票权全部委托给麦格米特行使，王建方在

深圳驱动股东会上就所有议案的表决均与麦格米特一致；（2）董事投票权：王

建方提名并获当选的董事在深圳驱动董事会上的投票权全部委托麦格米特提名

并获当选的董事行使，王建方在深圳驱动董事会上就所有议案的表决均与麦格

米特一致。2、协议在王建方持有深圳驱动股权期间一致有效。” 

王建方投票权委托事项仅涉及深圳驱动股东会、董事会投票权委托安排，

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投票权，也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建方不再持有深圳驱动股权，上述《一致行动协

议》自动终止。 

2、王建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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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安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王建方书面确认，王建方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童永胜之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利益安排，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五）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中，有2名交易对方采用现金支付且不

承担业绩承诺安排的合理性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两类，一类是标的公司在职

员工，另一类是外部股东。其中外部股东包括标的公司离职的前员工和外部投

资者。对于在职员工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上市公司要求全部以发行股份方式

购买，交易价格与评估值相同，并均参与业绩承诺，以保证员工的积极性和业

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对于外部股东，上市公司采用两种购买方案，一种是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并参与业绩承诺，交易价格与评估值相同；另一种是现金方式

购买，不参与业绩承诺，交易价格为评估值的70%。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类别 支付方式 是否参与业绩承诺 价格 

在职员工 股份 是 评估值 

外部股东 
股份 是 评估值 

现金 否 评估值*70% 

根据公司书面确认，本次交易中，怡和卫浴股东陈志华、深圳控制股东祝

裕福选择现金支付方式。采用现金支付且不承担业绩承诺安排的主要原因如下： 

1、股份支付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标的公司员工积极性，2名现金支付交易对

方均不是标的公司在职员工 

股份支付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标的公司员工积极性，实现上市公司业绩与标

的公司员工利益的一致。2名现金支付交易对方中，陈志华是怡和卫浴外部投资

人，祝裕福是深圳控制前员工，已于2012年离职，因此上述股东对标的公司报

告期及未来的业绩均不产生影响，不需要通过支付股份的方式提高其积极性。 

2、现金方式购买的交易价格为在职员工价格的70%，因此不承担业绩承诺

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中，现金方式购买的标的资产价格为股份方式购买价格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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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原因是现金方式购买的交易对方不承担业绩承诺。现金支付交易对方均

不是标的公司在职员工，其是否承担业绩承诺不会对标的公司业绩的可实现性

产生影响，因此2名现金支付交易对方不承担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 

3、股份支付方式需要承担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和二级市场股价波

动风险，上述股东基于个人判断选择现金对价 

股份支付方式需要承担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和二级市场股价波动

风险，基于上市公司提出的交易方案，上述股东基于个人判断选择现金对价。 

4、本次交易承担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持股比例较高，不承担业绩承诺的交

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较小，不会对标的公司的业绩可实现性及业绩

补偿的可实现性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不承担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较小，不会对标

的公司的业绩可实现性及业绩补偿的可实现性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中，怡

和卫浴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占本次购买怡和卫浴34.00%股份的

95.59%，深圳驱动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占本次购买深圳驱动58.70%

股份的100%，深圳控制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人所持股份占本次购买深圳控制

46.00%股份的96.09%。 

综上，本所认为： 

1、本次重组交易作价合理、麦格米特上市后业绩增长良好，麦格米特上市

后以较高增值率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2、麦格米特IPO前未收购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股权的原因是上市前标的公司

均处于业务培育期，尚未进入成长期，具有合理性；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麦格

米特最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首发上市前筹划本

次重组的情况。 

3、本次重组相关信息披露与麦格米特IPO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关承诺。 

4、王建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利

益安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5、2名交易对方采用现金支付且不承担业绩承诺安排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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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馈意见》问题2 

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麦格米特将持有怡和卫浴86.00%股权、

深圳驱动99.70%股权。本次未收购的少数股权包括梁伍成持有的深圳驱动0.3%

股权、骆益民持有的怡和卫浴14%股权，梁伍成和骆益民均不是标的公司员工。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公司与剩余股权股东对标的资产控制权安排、公

司治理等达成的协议，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2）前述剩

余股权收购的计划及进展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上市公司与剩余股权股东对标的资产控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达成

的协议 

根据麦格米特的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未

与深圳驱动剩余股权股东梁伍成、怡和卫浴剩余股权股东骆益民就深圳驱动、

怡和卫浴的控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达成任何协议。 

上市公司是深圳驱动、怡和卫浴的控股股东，梁伍成、骆益民分别是深圳

驱动、怡和卫浴的少数股权股东，同时骆益民担任怡和卫浴监事，各方根据深

圳驱动、怡和卫浴的公司章程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1、对标的公司股东会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深圳驱动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修改公司章程、增加

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须经深圳驱动

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外，其他一般事项经深圳驱动股

东会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即可。 

根据《公司法》及怡和卫浴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修改公司章程、增加

或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向其他企业

投资、拆借资金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须经怡和卫浴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

权的股东审议通过外，其他一般事项经怡和卫浴股东会半数以上有表决权的股

东审议通过即可。 

梁伍成对深圳驱动及骆益民对怡和卫浴的股东会审议事项均仅能根据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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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深圳驱动或怡和卫浴的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但鉴于梁伍成对深圳驱动及

骆益民对怡和卫浴的持股比例较小，其对深圳驱动或怡和卫浴的股东会审议事

项无法施加重大影响。 

2、对标的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的影响 

根据深圳驱动、怡和卫浴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梁伍成、骆益民均未担任标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对标的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均不存在重大影响。 

3、对标的公司监事会的影响 

根据怡和卫浴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适当核查，骆益民担任怡和卫浴监事。

根据《公司法》及怡和卫浴公司章程，骆益民拥有检查怡和卫浴财务；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怡和卫浴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

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当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怡和卫浴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依照《公司法》的规

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等权利。 

4、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 

鉴于梁伍成、骆益民分别仅是深圳驱动、怡和卫浴的少数股权股东，不属

于上市公司关联方，上市公司亦未与梁伍成、骆益民就上市公司、深圳驱动、

怡和卫浴的控制权安排、公司治理等达成任何协议，因此，梁伍成持有深圳驱

动0.3%股权及骆益民持有怡和卫浴14%股权事宜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和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二）前述剩余股权收购的计划及进展情况 

根据麦格米特的书面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麦格米特未

有收购深圳驱动、怡和卫浴剩余股权的计划。若麦格米特后续拟收购深圳驱动、

怡和卫浴剩余股权，麦格米特将会按照麦格米特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程序。 

综上，本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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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未与深圳驱动和怡和卫浴剩余股权股东就标的资产控制权安排、

公司治理等达成任何协议，对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重大影响。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麦格米特未有收购深圳驱动、怡和卫

浴剩余股权的计划。 

特此致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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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之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郭  斌        

 

           经 办 律 师 ：文梁娟        

 

               苏敦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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